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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年文化部接受「社團法人臺灣人文公民協會」 

捐贈款使用計畫執行情形 

一、 收入情形： 

接受「社團法人臺灣人文公民協會」依該協會組織章程第 35 條規定踐行

解散後清算程序，剩餘財產之法定孳息計新臺幣(下同)28元整。 

二、 支用情形： 

捐贈款項用於本部辦理「112 年台語使用狀況民意調查」藝文採購案第一

期款，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，主要用於審定細部計畫書、全案規劃等事宜，

總計支用 28元整。 

三、收支說明： 

   112年總計收入 28元整，支用 28元整，無結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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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捐贈人之基本資料: 

文化部 

捐贈清冊 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 

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

編號 
捐贈者名稱

或姓名 
捐贈金額 捐贈日期 捐贈用途 

指定

用途 
說明 

1 

社團法人臺

灣人文公民

協會 

28 
112年 10

月 17日 

促進國家語

言發展之公

益用途 

■是 

□否 

人公字第 

11202210001號 

合計    28    

112年收入總計：新臺幣 28元 

(二)辦理情形: 

文化部 

支出明細表 
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 

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

編

號 
支用項目 預定支用金額 已執行金額 說明 

1 
辦理「112年台語使用狀況民意

調查」藝文採購案第一期款 28 28  

合計 28 28  

112年支出總計：新臺幣 28元 

結餘款：新臺幣 0元 

 


